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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着老师给的笔趴在
桌上，眼泪一直往下掉。”时隔
两年后再度忆起当时的情境，
胡昕仍不断抽泣，“完全想不通
老师为何不愿放过我。我感觉
这已经不只是侮辱我了——老
师当着我父母的面骂我，父母
当着我的面低声下气哀求老师，
老师都丝毫不留一点面子，这
是在侮辱我父母的人格！我想，
与其让父母这样伤心难过，不
如我用生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

接下来，在自己的左手臂
与手背上，胡昕用老师给他写
检讨的笔，写下一句“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后，便推
开办公室的窗户——由于窗户
的下面部分被固定，所以，胡
昕是“上半身先倾斜出来，然
后整个身体从三楼‘跃’下。”

2011 年 12 月 22 日 中 午，
胡信仁夫妇带着儿子赶到岳阳
县一中逸夫楼三楼的教师办公
室。

“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见到班
主任徐小刚老师。”胡信仁说，
为能够尽快向老师消除误会，
饥肠辘辘的一家人选择守在办
公室外等候，于下午1 时左右等
到了用餐归来的徐小刚。

“一开始，我们就在大办公
室里交流，因陆续有老师进出，
徐老师就把我们带到里面的小
办公室。”让夫妻俩感到震惊
的是，“徐老师翻出我儿子期中
考试的数学和英语两门成绩单，
冲我儿子骂：‘猪样咯，搞的么
里鬼（意：猪一样的，搞的什
么鬼），你这次段考进步130 多
名有什么了不起，数学只有三四
十分！’”

“为取得老师谅解，让儿子
能回到课堂，我一边低声下气
地说好话，一边要儿子向老师
认错。”胡信仁说，在自己近乎
命令的语气下，一直沉默不语
的儿子胡昕终于答应认错。“但
他才开个头，就被徐老师打断：

‘认错、保证有什么用？！你今
天必须承认昨晚是想去上网，
并要写出同伙的名字！’说完，
徐老师又给周灏主任打电话，
并把电话给了我，我一连向周
主任说了几个‘对不起’，请他
到办公室来接受我的当面道歉，
可周主任说他不在学校，随后
就挂了电话。”

场面陷入僵局。“我不忍心
看到父母如此无助。”胡昕告诉
记者，这种情势下，他决定做出

岳阳县一中为何状告“跳楼证清白”的学生
“违心认错”仍未换得谅解与复课

当年12 月24日晚，胡昕被发
现肺部有阴影，院方诊断为术后
大出血，并下了病危通知书。“这
时急需钱抢救，可打电话给学校，
学校竟要我们先自己出钱——我们
家实在是拿不出钱啊！”

“我给校长郭光前打电话，他
说他在开会。我就问：‘是你开
会重要还是我儿子的生命重要？’
郭校长说：‘当然是开会重要。’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就胡信
仁的指称向郭光前求证，郭回应：

“他这是无中生有！学生住院期间，
光我亲自去医院送钱就有6 次！我
的态度是，只要是发生在学校的伤
害事件，不管是什么原因，先不找
责任，学校肯定是第一时间救人！”

而胡信仁则称，生死关头，是
岳阳市二人民医院两名素不相识的
医务人员刘朝霞和曾琦芳出面担保
医药费，对胡昕的抢救才得以进行。

“当晚，学校没一个人在场。”这在
随后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对两名医
务人员的采访中得到证实。刘朝霞
说，男孩进院时就没有钱，是她担
保了入院费；而胡昕12 月24日因
病危进了ICU 病房，当时的主治医
师曾琦芳说是他担保的医疗费。

几天后，胡昕的舅舅邓永梅找
到岳阳市政法委书记韩建国，在韩
建国的关注下，胡昕的医疗费得到
保障。

2012 年 7月2日，胡昕在进院
194 天后出院。7月5日，岳阳市金
盾司法鉴定所对他的伤情做出司法
鉴定：“腰椎活动稍受限；左踝关
节活动明显受限，右踝关节活动受

限；左、右足趾伸趾功能活动受限，
功能部分丧失”，“构成一个八级伤
残和三个九级伤残”。“好好的一
个孩子，就这样落下了终身残疾。”
为此，胡信仁夫妇人前人后流了无
数次泪。

之后，虽然当地政法委组织学
校和家属方进行过协商，但没有达
成任何协议。“我们当时提出了三点：
第一，学校要为我儿子转一所跟岳
阳县一中大致对等的学校；第二，
要对我儿子的人身伤害进行赔偿；
第三，万一我儿子病情复发，校方
还需要承担责任。但对方一条都没
有答应。”胡信仁说，考虑到孩子
的学业不能耽搁，他多次找到学校，
最后校方才出面将胡昕转学到了现
在就读的岳阳市某中学。

但在岳阳县一中副校长郭光前
看来，胡昕出事后，学校的处理是
到位的：“我们垫付了所有医疗费
用；考虑到该生家里确实比较穷困，
又给予了7万多元作为救助；还重
新为其安排了学校……我们其实也
愿意协调，但得建立在互信的基础
上，学校出钱也得在合情合理合
法的框架内，而不是任人一味地胡
搅蛮缠。”

让学校不能容忍的是，今年
9 月 21 日上午，胡信仁夫妇来到
郭光前的办公室，表示不解决问
题绝不离开。由于双方分歧太大，
争执无果后，胡信仁夫妇“说到
做到”，当晚就住在了郭光前的办
公室里，此举被校方认为是“无
理取闹，严重干扰了教学秩序和
办公秩序”。

“22 日上午，郭校长没来办
公室。我见他在开会，就到会议
室外等，当时还有教育局的领导
在。开完会我又要求他处理这事，
他当时就发脾气了，说：‘你们真
是混账，把教育局的领导都得罪
了！’”胡信仁说，当天下午，就
有律师来了。

次日上午，仍旧住在郭校长
办公室的胡信仁夫妇，意外地接
到了岳阳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送
来的诉状和传票。“在‘被告’一
栏看到儿子的名字时，我感到非
常心疼——他才刚满 18 岁，还是
个学生，而且是悲剧的承受者，
这太残忍了。”胡信仁说自己曾试
图给郭光前写纸条求情，“郭校长：
请以一名教师和父亲的角度为胡
昕想一下，不要将一个高三‘三
好学生’（胡昕被现在就读的学校
评为‘三好学生’）推上被告席。
有什么事都可以冲我来，求求您
放过孩子！”

对此，郭光前的解释是：“起
诉自己的学生我们也不忍心。我
问过律师‘能不能起诉家长’，律
师的答复是‘不可以’，因为学生
才是当事人，而且已满 18 岁。”

10 月 30 日上午，这场“母
校状告跳楼受伤学生”的官司在
岳阳县人民法院开庭。11 月 6 日，
胡昕的代理律师刘久平以及曾旁
听当天庭审的当地一资深媒体人
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大致还原

了庭审现场的情况。
当天，胡昕跳楼前接触过的

执勤老师葛俊、班主任徐小刚、
年级主任周灏以及宿管员梁显清
全部出庭。尽管律师和父母都很
担心胡昕会再次受到伤害，但胡
昕还是坚决要求出庭。年仅 18 岁
的他，在与记者交流时显示出超乎
年纪的成熟：“虽然我贫寒的家庭
和卑微的父母与一所知名学校相
比悬殊很大，但我只希望能在追
求公平公正的法庭上，将我的真
实意愿表达出来。”

“校方首先出庭的是宿管员梁
显清。”刘久平律师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经他当庭询问，确认
梁显清没有教师资格，当宿管员前
也没有经过上岗培训。刘久平说：

“据梁显清陈述，关于‘胡昕与逃
跑学生讲过话’，他是听葛俊老师
说的。但随后我询问葛俊时，他
却表示胡昕与那名学生相距一二
十米远，没听到两人有语言交流，
也不能肯定两人相识。梁显清后
来才承认，他也不能肯定两个学
生认识，（之前说两人认识）是猜
的！”

刘久平认为：“其实，要判断
胡昕当时是不是在找热水瓶非常
简单，可以去检查宿舍里是否有他
的热水瓶在——但执勤人员没有
这样做，而是光凭猜测，就认定
学生想去上网，还威逼其交出同
伙。这种方法非常欠妥。”

妥协，于是违心地承认了“昨晚是
想去上网”。至于“同伙”，胡昕说
自己确实没看清楚，也可能根本就
不认识，所以无法说出姓名。

但这番“妥协”似乎没有被
接受。“班主任说，‘你当老师是
傻子啊！熄灯后两个同时在寝室
外的人，不认识的机率是不可能
有的！’”胡信仁回忆称。

如此一折腾，就快到下午上
课时间了。眼见徐小刚和其他老
师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去往教室，
担心儿子学习受影响的胡信仁夫
妇围着徐小刚再次求情：“农村
娃能来这读书很不容易，我们一
家到现在都没吃中饭，就怕耽误
孩子学习，求求你让孩子先去上
课成不？”胡信仁说，自己一家
近乎哀求的语气并未奏效，临走
前，“徐老师拿出笔和几页纸丢到
我儿子面前，说：‘给你一次机会，
老实交代昨晚的事实，写出同伙
姓名，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写

好了给我看，不深刻不行！否则
就跟你父母回家种田去！’”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向学校
副校长郭光前求证以上细节时，
郭光前说：“中间有这么几个要
点：老师并非主要纠结于‘承认
上网’和‘说出同伙’，而是学生
在挨几句批评后不打招呼就跑出
学校——在外面出了事谁负责？
老师其实是要他就‘擅自离开
学校’写个说明。而且，我后来
了解到，徐老师去上课前还叮嘱
家长说：‘我把孩子交给你们了’
……”不过，郭光前的说法遭到
胡信仁全盘否定。

就在一家三口不知所措之
际，“一名女老师过来说，办公
室里没有老师了，家长最好不要
待在里面。”见状，胡昕劝父母说：

“你们放心地出去吧，我会写（说
明）的。”说完，关上了小办公
室的门。

是“自杀证清白”，还是“逃学摔伤”？

事发 2 年后，双方仍没能达成协议

校方状告“跳楼”学生：其实我们也不忍心

最早目睹到胡昕惨状的人，
正是父亲胡信仁。“我想起儿子
到这时还没吃饭，于是再次走进
办公室，问给他带点什么吃的。”
回忆起这揪心的一幕，胡信仁的
嘴唇一直在颤动，“推开门后发现
儿子不见了，再一看窗户是打开
的，我就知道坏事了。”胡信仁把
头探出窗外，看见儿子胡昕侧躺
在一楼的水泥地面上，浑身抽搐，
便一边大声嚎啕“不得了，我儿
子跳楼了”，一边冲下楼把胡昕
的头抱起。这时，附近的老师们
也围了过来。很快，接到求助电
话的 110 警车也赶到了现场。

岳阳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出示的一份“出警情况说明”中
记录：“2011 年 12 月 22 日13 时
30 分许，接警后的 110 民警赶到
现场，见一学生躺在地上痛苦呻
吟，口中还不停地说‘让我解脱
吧’之类的话。出警民警要求懂
专业的校医将伤者抬上湘 F0810
警车，然后快速送往岳阳县人民
医院……”车上，医生为胡昕急
救时，胡信仁才看到儿子写在手
上的字。

对这一经过，事后，学校在
一份材料中记载称：“胡昕在支开
其父母后，翻到三楼甲板（空调压
缩机处），再跳至二楼阳台，最后
在从二楼跳至一楼地板的逃学过
程中摔伤，并不是‘跳楼自杀’”。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提问“材
料中的记述是否来源于现场目击
者”时，副校长郭光前说：“这个
谁也没有看到。”那如此细致的“逃
学”过程，总得有所依据吧？郭
光前的解释是：“如果真是跳楼，
人早就没了（意为‘死了’），因为（三
楼办公室距离一楼地面）有十多
米高呢——这是我们做出的一个
合理猜测。”

由于伤势严重，胡昕于当日
被送往岳阳市二人民医院，后经
诊断为：腰椎二及附件爆裂性骨
折并椎管狭窄脊髓损害下肢不全
瘫；腰椎三椎体骨折；双跟骨骨
折，左胫后动脉损伤；全身多处
软组织损伤。而湖南一三甲医院
知名骨科医师看过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提供的胡昕的病历后分析
称，伤情与“高处跌伤”相符。

胡信仁承认，儿子跳楼后，
学校派了老师帮忙一起送医，并
交纳了13000 元住院费。但在长
达十多个小时的手术后，就欠费了。

让胡信仁夫妇耿耿于怀的
是，“欠费后我一直拨打班主任
徐小刚的电话，但他直到第二天
才来。到医院后，徐老师跟我说，
要是保险公司来调查，就说你儿
子是爬水管掉下去的，不然得不
到保险赔偿”。这一“提议”遭到
胡信仁拒绝：“我说我不会说谎，
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 （下转 A05 版）

出事前不久，胡昕还因为学习
表现突出，受到过学校的表彰。摄
影：谭里和

事发第二天，热心网友前往医院探望胡昕时拍下的照片。胡昕手臂上“为
什么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字样清晰可辨。  供图：受访者


